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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2410040214号 杜倩
露天焚烧枯枝
落叶，产生烟

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对
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
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
尘污染的物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的罚款。

罚款人民币
伍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7日

2 当2410040228号 黄国良
在道路晾晒物

品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禁止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吊挂、
晾晒物品，或者利用道路及其他公
共场所的树木和护栏、路牌、电线
杆等设施吊挂、晾晒物品。违反规
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警告，并可以对个
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对单位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警告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8日

3 当2410040229号 童荣华
个人将湿垃圾
与干垃圾混合

投放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五
十七条第二款：
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
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
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
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罚款人民币
伍拾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9日

4 当2410040230号 徐伟

运输砂石的船
舶未采取覆盖
措施，防止泄

漏、遗撒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
运输水泥、砂石、垃圾等的车辆、
船舶应当采取密闭、包扎、覆盖等
措施，防止泄漏、遗撒。违反规定
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
改正，可以处警告，并可以处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2日

5 当2410040231号 符奀彩

擅自超出门窗
和外墙经营

（本市道路两
侧经营者）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可以暂
扣设摊经营、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
行为有关的工具。

罚款人民币
壹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6 当2410040232号 彭秀平

擅自超出门窗
和外墙经营

（本市道路两
侧经营者）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可以暂
扣设摊经营、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
行为有关的工具。

罚款人民币
壹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7 当2410040233号 麻水妹

私拉电线和插
座为电动自行
车及其蓄电池

充电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行
车及其蓄电池充电的，由城管执法
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罚款人民币
伍拾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关于杜倩等行政处罚情况公示



8 当2410040234号 李赛

擅自超出门窗
和外墙经营

（本市道路两
侧经营者）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可以暂
扣设摊经营、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
行为有关的工具。

罚款人民币
壹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9 当2410040235号 韩秋丽

擅自超出门窗
和外墙经营

（本市道路两
侧经营者）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可以暂
扣设摊经营、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
行为有关的工具。

罚款人民币
壹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10 当2410040236号 李杰

擅自超出门窗
和外墙经营

（本市道路两
侧经营者）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可以暂
扣设摊经营、兜售的物品和与违法
行为有关的工具。

罚款人民币
壹佰元整

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政府

2024年8月13日


